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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罗沙

15日上午，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依法将故意杀人犯贾敬龙执行死刑。行
刑之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安排贾敬龙与其亲属进行
了会见。

被告人贾敬龙犯故意杀人罪一案，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
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4日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被告人贾敬龙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贾敬龙提出
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作出二审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贾敬龙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
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贾敬龙因对2013年自家旧房
被拆迁不满，即蓄意报复，购买射钉枪并进行改装、试验，时隔
近二年，在2015年农历正月初一的村团拜会上将被害人何建
华用射钉枪杀害，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人身
危险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第一审判决、第二审

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据此，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维持第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贾敬龙死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过程中充分保障了被告人贾敬
龙的辩护权等诉讼权利。死刑核准裁定下达后，因被告人亲属
及辩护律师提出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对案件的事实、证据、量刑
再次进行审查，认为核准贾敬龙死刑的裁定正确，依法对贾敬
龙执行死刑。

贾敬龙因故意杀人昨被执行死刑

贾敬龙为何“罪该处死”？
最高法刑三庭负责人就贾敬龙最高法刑三庭负责人就贾敬龙死刑复核案问题答记者问死刑复核案问题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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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近日核准了犯故意杀人罪的被告人贾敬龙死刑，受
到社会广泛关注。该案事实真相是什么？贾敬龙为何“罪该处死”？新
华社记者就相关焦点问题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负责人。

问：贾敬龙故意杀人案的事实真相是什么？
答：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被告人贾敬龙死刑，是严格依照法律，在对一、二审判

决、裁定认定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核实，并在讯问贾敬龙，听取其
辩护律师意见后作出的。该案的基本事实如下：

本案被告人贾敬龙系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与其父母共同居
住于该村南华路6号。2009年11月28日，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决定对北高营
村进行拆迁改造，并于2010年6月报经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批准。拆迁工作由北高
营村村委会统一规划、按同一标准实施。

2010年11月10日，南华路6号户主贾同庆（贾敬龙之父）与村委会签订了同意
拆迁协议，并按协议，从村委会取得平价房一套、置换房一套后，搬离了旧房。但贾
敬龙拒不听从其父母及女友等人的规劝，不同意从旧房搬迁。

2013年5月7日，北高营村村委会按照统一拆迁规划以及事先与贾敬龙之父贾
同庆签订的拆迁协议，对贾同庆家的旧房实施拆除，导致双方发生冲突。贾敬龙遂
对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何建华产生怨恨，并预谋对何建华实施报复。

2014年10月，贾敬龙购买了三把射钉枪、一把仿真手枪及射钉弹药等，并对射
钉枪进行了改装、试验，使射钉枪可以直接发射，射钉可以穿透一公分厚的木板。

2015年2月19日（大年初一）凌晨4时许，贾敬龙驾车来到北高营新村准备举办
春节团拜会的会场，将车停在会场附近后步行返回到租住处。当日上午9时许，贾
敬龙从租住处携带三把射钉枪和一把经鉴定属枪支的仿真手枪，来到春节团拜会
会场，持射钉枪当众朝从主席台上给群众拜完年走到台下的何建华的后脑部射击，
射钉贯穿何建华颅脑，致何建华颅脑损伤死亡。

作案后，贾敬龙驾驶事先停放在现场附近的汽车逃离现场。村民张瑞国试图
拦截，贾敬龙拒不停车并开车向张瑞国冲撞。村民金庆昆、何志辉、何志轩等人见
状后驾车追赶，并将贾敬龙驾驶的汽车撞停。贾敬龙下车后高声拒捕，持枪恐吓前
来抓捕的村民，并朝村民开了一枪。后追赶的村民将贾敬龙制服，公安民警赶到并
将贾敬龙抓获。

问：被告人贾敬龙确属“罪该处死”吗？
答：“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一贯的刑事政策，就是要以

最严格的标准和最审慎的态度，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
子，保证更准确地依法惩治严重刑事犯罪。故意杀人犯罪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是最
严重的暴力犯罪，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
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据此，对故意杀人的罪犯在决定处以何种刑罚时，必须严格
依法，首先对是否罪应处死作出裁量，根据罪恶程度决定是否判处死刑。其中，对
罪恶严重，特别是对蓄谋报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罪行极其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
故意杀人犯罪分子，应坚决依法严厉惩处。本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被告人
贾敬龙即属于法律规定罪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

贾敬龙因对已签订拆迁协议的旧房被合理拆迁不满，在事过近两年后，蓄意报
复，当众用射钉枪将被害人杀害，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具体来说：

——预谋报复，主观恶性极深。本案与突发性激情犯罪，即一般民间纠纷导致
矛盾激化、在情绪冲动、一时失控下引发的突发案件不同，贾敬龙对以往因房屋拆
迁产生的矛盾记恨在心，蓄意报复杀害被害人何建华。为实施杀人，贾敬龙做了近
两年的准备，精心策划杀人活动，包括准备杀人凶器，选择杀人的时间、地点，直至
实施杀人犯罪，反映出具有极深的主观恶性。

——持枪作案，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涉枪犯罪历来是我国打击的
重点犯罪。为实现故意杀人，贾敬龙事先购买了三把射钉枪、一把仿真手枪以及射
钉弹药等并进行改装试验。经他改装后的射钉枪装弹后可随意发射，且威力大，射
出的钢钉能打透五合板，足以达到其所追求的杀人目的。

贾敬龙作案时携带三把装好弹药的射钉枪，以及一把具有杀伤力经鉴定属枪
支的仿真手枪，在被害人何建华身后持射钉枪对其头部射击，射钉贯穿被害人头部
后，存留在被害人右面部，致被害人颅脑损伤死亡。

——杀人后持枪抗拒群众抓捕，人身危险性极大。贾敬龙杀人后驾车逃跑，村
民试图拦截，贾敬龙拒不停车并开车向村民冲撞。贾敬龙所驾车辆被村民驾车拦
截、撞停后，不仅拒捕，而且下车持枪恐吓追赶的村民，并开枪射击。其对村民开枪
拒捕的行为反映出对社会极大的人身危险性。

——刻意选择在春节作案，犯罪情节和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春节是我们中国
人最重视、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而贾敬龙却有意选择农历大年初一，在全村老少欢
聚一堂、互相团拜、自排节目演出的欢乐喜庆时刻，当着全村近千名男女老少的面
开枪杀人，引起村民极大的恐慌和愤慨，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案件一审时，北高营
村数百名村民向法院联名请愿，强烈要求法院主持正义，依法严惩贾敬龙。

问：贾敬龙作案后是否具有投案自首的从轻处罚情节？
答：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自动投案一般应是犯罪人主

动向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等办案机关投案。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犯罪后主动报案没有逃离现
场，或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公安机关处理，抓捕时没有拒捕行为且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等
情形的，也可视为自动投案。

本案中，贾敬龙在作案当日，实施作案前的凌晨2点多，在其手机上编写一条反映其作案杀
人的短信存在草稿箱中，其中虽有“狂野在报仇何建华的自首之路”一句内容，但其在作案前至
案发后，始终未向外界发送该短信。其前女友吕某某证明贾敬龙在作案后逃跑途中给其打电
话，只是讲把何建华杀了，说完就挂断电话，并无要投案自首的表示。贾敬龙逃跑被群众驾车撞
停后不仅没有表示要去自首，反而威胁前来抓捕的群众“再过来就打死你们”，并向群众开了一
枪，直至被群众制服、公安机关将其抓获归案，贾敬龙也没有任何投案自首的表示。故贾敬龙的
行为依法不构成自首，不具有自首的从轻处罚情节。

问：本案中，被害人何建华是否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存在重大过错？
答：本案因拆迁引发，贾敬龙所在村实施的旧村改造方案系于2009年11月28日经村民自治

组织、村民代表大会开会讨论，表决一致通过，2010年6月经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拆
迁工作由村委会统一规划、按同一标准实施。

根据北高营村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办法和拆迁协议，每户每块宅基地共给300平米楼房，其
中200平米是免费置换的，还可以平价购买100平米。户主的平房或楼房的第一层，只是用于
换新房，不给补偿；楼房的第二层及以上，要按照评估价值补偿。签署协议并取得第一套新
房的，村民应在约定的时间内进行装修并搬迁，搬迁后按照协议将旧房自行拆除或由村委会统
一拆除。

被告人贾敬龙家的两层楼房于2010年4月经第三方机构评估，第二层评估价值9万余元。
身为户主的贾同庆代表全家，于2010年11月10日与村委会签订了旧房搬迁协议。此后，贾同庆
根据协议先期取得了两套楼房。

贾同庆搬进新房后，贾敬龙不听全家人的劝告，拒绝与家人一同搬迁，坚持要装修旧房，准
备结婚。贾敬龙父母、女友以及女友的父母都劝说贾敬龙到新房结婚，贾敬龙仍一意孤行，因
此，其女友父母认为贾敬龙性格太“硬”，不同意二人婚事。

2013年2月，在贾同庆早已搬入新房的情况下，村委会根据协议组织拆除贾家旧房，因贾敬
龙阻止而停止。经工作贾敬龙仍不搬走，村委会于2013年5月7日对贾家旧房实施拆除，为此，
贾敬龙与村委会双方为拆除旧房发生冲突。此后，加之女友与其分手等原因，贾敬龙对何建华
记恨在心，预谋报复杀害何建华。

本案中，旧村改造工程是经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并经市政府批准，统一规划、统一实施；村委
会在户主贾同庆得到两套新房后，根据贾同庆代表全体家庭成员签署的拆迁协议，组织拆除贾
家旧房，方法虽有不当，但并非何建华个人独断所为，不能成为贾敬龙藐视法律、肆意杀人的理
由，也不能成为对贾敬龙杀人行为从轻处罚的情节。

问：贾敬龙作案时的精神状态是否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过程中是否考虑过对
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

答：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
认的，不负刑事责任。本案没有任何证据反映贾敬龙作案时和作案前后有精神病表现。

贾敬龙预谋作案并精心策划，有备而为，作案动机和报复对象明确，有意选择特定作案时
间、作案地点，被抓后对犯罪起因、作案过程等供述详细，对作案后果认识充分，反映出作案时意
识清晰，对自身行为的辨认能力及控制能力没有障碍。

贾敬龙在归案后直至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工作结束前，其本人及其家属以及辩护人，均没有
提出贾敬龙患有精神病，或要求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期间提审贾敬龙
时，贾敬龙回答切题，没有精神异常表现。故贾敬龙属精神正常，无须进行精神病鉴定。

综上，被告人贾敬龙经预谋，持枪当众杀人，犯罪情节和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手段极其残忍，
人身危险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贾敬龙到案后虽能供认犯罪，但无悔罪表现等其他可以从轻处
罚的情节，不足以对贾敬龙从轻处罚。一、二审对贾敬龙判处死刑，量刑适当。最高人民法院遂
对贾敬龙依法核准死刑。


